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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生活服務助學金（$6000）申請表 

班級  學號  姓名  

申請月份 

(可複選，由課指組審核) 
□ 7月  □ 8月  □ 9月 電話  導師  

浮貼處 

請用膠水(請勿用釘書機、膠帶)浮貼  

浮貼處 

請用膠水(請勿用釘書機、膠帶)浮貼 

申請人(學生)身分證影本 正面 
申請人(學生)身分證影本 背面 

浮貼處 

請用膠水(請勿用釘書機、膠帶)浮貼  

浮貼處 

請用膠水(請勿用釘書機、膠帶)浮貼 

申請人(學生)學生證影本 正面 申請人(學生)學生證影本 反面 

浮貼處 

請用膠水(請勿用釘書機、膠帶)浮貼  

申請人(學生)存摺封面影本 

 ※帳戶為家長—戶名身分證影本。請浮貼於此 

非「合作金庫」者，須扣匯款手續費。請影印清楚  銀行名稱、分行名稱、帳號、戶名 

前
學
期
成
績 

(

檢
附
成
績
單
及
獎
懲
紀
錄)  

學期成績  

前一學期平均成績：    分 

操行成績    

前一學期操行成績：    分 

獎懲紀錄 

□前一學期獎懲紀錄 

※以上資料至學生資訊系統列印  

申
請
資
格 

(

擇
一
勾
選
，
並
檢
附
相
關
資
料) 

1.低收入戶學生 □ 

2.中低收入戶學生 □ 

3.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 

4.原住民學生 □ 

5.身心障礙人士子女、身心障礙學生 □ 

6.未符合學雜費減免資格，但獲教育部弱勢學生助學

補助者 
□ 

7.其他：家庭暴力、重大急難、意外、失業家庭、外 

僑生、其他清寒學生、需要協助方能順利就學、單親 

勾選 7.其他資格者需填寫附件 1-導師證明。 

□ 

需要專業性工作，由該單位蓋章 

(僅交通/糾察/電算可提供) 
□ 

審核 

□符合申請資格    審查人員核章：1.            (導師)  2.           (科學務代表) 

□不符合申請資格                3.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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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生活助學生及其他校內約聘學生工作規範及同意書 

 

1. 助學生應先與學務處課指組確認審核通過之助學生名單、工作地點及時間，千萬不可自行私相授受

工作職位，否則最高主管單位有權不予承認所有工作時數，並解除該學生職務。 

2. 經學務處課指組審核通過之人員，有責任配合所有制訂之工作規範。學務處課指組並有權指導、任

用或解除不配合規定之人員或其職務，在合理的規定範圍內，受聘者不得有不服從或以各種方式聚

眾抗議等情事，經查獲者，一律以校規處分。 

3. 請單位負責人協助要求學生務必於工讀時段穿著工作背心，並服務時間不得上網、電玩或瀏覽任何

無關工作內容之網站與資料，違者第一次違規予以口頭警告，第二次違規者予以解除職務之處分。 

4. 助學生應於每學期參加學務處課指組所舉辦之相關職前訓練，除非有學務處認定的無法出席理由，

否則一律須參加服務學習之相關職前訓練。缺席者應於事後向課指組報到，並補齊訓練之課程內容，

沒通過職前訓練者，將不予聘任。 

5. 在學務處課指組指定地點工作之人員，亦應服從該工作單位的其他工作規範。工作內容應以公事為

主，並不得為各單位中之任何私人目的服務，若有相關情事，助學生可予以拒絕，並得向學務處課

指組舉報，學務處有權對該單位及助學生進行適當處置。 

6. 助學生於應對進退時應保持柔和之聲量與音調。電話對話時，應先報出該單位與自己之名稱，並常

說「請、謝謝、對不起」；須呼喊其他人接電話時，應先按保留鍵，而後再輕聲有禮地請某某老師/

組長/主任接電話，切不可將公用電話用來講私人事務，亦不可於有人講電話時，在旁大聲嬉笑怒罵，

影響他人通話。若經舉發工作態度不佳，累積兩次者，主管單位有權要求解除其職位。 

7. 於上班期間每一小時可有 5至 10分鐘之休息時間，亦可將休息時間累積到最後，提前結束工作。原

則上，午休時段不開放學生工作，以保障基本工作人權。助學生亦不可請公假或缺曠課來完成工作，

經查獲者一律解除職務並以校規處分。 

8. 每月應服務規定的時數，且每月須繳交考核表，如無法完成生活服務學習時數或未依期限繳交考核

表者，將停發當月生活助學金。 

9. 服務單位經過勸導後，第一次違規予以口頭警告，如未改進，服務單位有權力解除職務之處分，提

出說明並更換人選。 

10. 學務處有權隨時修正、公告本工作規範。同意以上工作規範者，請於下方填具資料並簽名，聘任職

務方可生效。 

 

班級：           學號：            閱畢並同意上列規範條款 

請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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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服務助學金（$6000）申請注意事項 

1. 生活服務助學金申請對象為１－５年級非實習之學生，實習生請申請實習生活助學金。 

2. 通過申請生活服務助學金者，每月到指定處室服務滿 30 小時得以補助$6000 元助學金。 

3. 欲申請之學生務必在規定時間內間申請表及檢附資料送至課指組，逾時不收件！ 

4. 請檢附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單及獎懲紀錄，如：112-2 申請，檢附 112-1 學業成績單(含操行成績)、獎

懲紀錄。 

5. 申請資格及檢附資料： 

身分 檢附資料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低、中低收入戶證明 或學生資訊網學雜費減免申請證明 

特殊境遇家庭 政府開立之相關證明 或學生資訊網學雜費減免申請證明 

原住民 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 或學生資訊網學雜費減免申請證明 

身心障礙子女、身心障礙學生 身心障礙證明 或學生資訊網學雜費減免申請證明 

未符合學雜費減免資格，但獲

教育部弱勢學生助學補助者 
前一學期學生資訊網-弱勢學生助學補助證明 

家庭暴力、重大急難、意外、

失業家庭、外僑生、其他清寒

學生、需要協助方能順利就學 

導師證明表(附件 1) 

單親 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及導師證明表(附件 1) 

6. 申請資料夾帶順序：申請表→申請資格檢附資料→成績單及操行成績→獎懲紀錄。 

以上資料依照順序用釘書機釘好。 

7. 每一申請欄位為必填欄位。 

8. 黏貼身分證及銀行帳戶務必符合規格（不可附在申請表後面）。 

9. 資格檢附資料、成績單、獎懲紀錄需以 A4 規格呈現。 

10. 導師證明說明表請務必詳細填寫，以利通過審核。 

11. 同意書務必要簽名。 

12. 以上 6-11 點資料若不符合規格，將會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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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僅勾選 7.其他：家庭暴力、重大急難、意外、失業家庭、外僑生、其他清寒學生、需要協助方能順利就學、單親需經導師開立證明。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  生活服務生活助學金（$6000）導師說明表 

班級  學號  姓名  

導師說明 

家庭狀況詳述及導師意見：(請詳細家庭經濟狀況及需要協助事項) 

 

 

 

 

 

 

 

 

 

 

 

 

 

 

 

 

 

 

 

 

 

 

 

 

是否曾進行電訪或家訪了解實際學生狀況： ○是   ○否 

審核單位 

導師 科主任 課指組組長 學務主任 

    

審核結果  (課指組填寫) 

通過 不通過 

 

原因： 

 


